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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0 年 09 月 06 日邮件方式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 年 09月 09 日上午 

3、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启东市经济开发区钱塘江路 3000 号 101办公楼 4

楼主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会议召集人：董事长黄善兵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善兵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应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共 9 人，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包

括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共 9 人，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共 0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黄善兵先生、黄健先生、沈

欣欣先生、张祖蕾先生、黎重林先生、颜呈祥先生 6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就任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黄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黄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沈欣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4）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张祖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黎重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颜呈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布在巨潮资讯网《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位候选人进行

分项投票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陈良华先生、袁秀国先生、

刘志耕先生 3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任前，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

实、勤勉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陈良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袁秀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刘志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

大会方可表决。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布在巨潮资讯网《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独立

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位候选人进行

分项投票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江苏

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本

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调整为 18,240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7.6009 元/股。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和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数量及授予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4,507,104股，授予价格为 7.6009

元/股。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8,240 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88,398,939 股变更为



488,380,699股，现拟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88,380,699 元。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江苏

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8,24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88,398,939

股变更为 488,380,699股，现拟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 488,380,699元，并对《公

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在启东经济开发区建设“功率半导体‘车规级’

封测产业化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在江苏省启东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功率半导体‘车规级’封测产业化

项目”，总投资约 13 亿元人民币；资金来源：公司自筹；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车

规级大功率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项目总规划用地 150 亩。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南通分公司的议案》 

为吸引优秀半导体人才，团队建设和产业孵化，实现新产品的研发和老产品

的升级等持续创新能力，延伸并拓宽公司的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江苏省南通

中创区设立分公司。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2020年 9月 25日 14:00在江苏省启东市经济开发区钱塘

江路 3000 号 101 办公楼 1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对此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

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9 日 

 

 

 

 

 

 

 

 

 

 

 

 

 

 

 

 

 

 

 

 

 

 

 

 

 

 

 



附件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善兵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6年生，高中，高级

经济师。黄善兵先生系公司创始人之一，其职业生涯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分立器件

行业。黄善兵先生于1974年10月至1995年2月在启东市晶体管厂工作，先后担

任工人、科长、副厂长。1995年3月，黄善兵先生创立捷捷微电的前身启东市捷

捷微电子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改制前为

执行董事）和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目前兼任公司控

股股东捷捷投资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黄善兵先生个人持有公司股份43,776,000股，持有江苏捷捷

投资有限公司70%的股权，江苏捷捷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136,800,000股，与公司董事候选人黄健系父子关系，与儿子黄健、儿媳李燕

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健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1981年生，本

科，东南大学EMBA在读。黄健先生自2005年9月至2007年12月在无锡华润安盛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设备工程师，负责设备日常管理工作；2008年1月至今在公司

处工作，曾任设备工程部副部长、部长，芯片制造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现

任捷捷投资董事，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捷捷微电（深圳）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捷捷微电（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截至本公告日，黄健先生持有江苏捷捷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江苏捷捷

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36,800,000股，持有南通蓉俊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99%的股权，南通蓉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0,944,000股，与公司董事候选人黄善兵系父子关系，与黄善兵、李燕为公司共

同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沈欣欣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6年生，大专，会计

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公司党支部书记。沈欣欣先生于1985年9月至1993

年2月在启东化纤分厂历任会计、总账会计；1993年3月至1996年5月在启东市

第二电信安装工程公司，历任工程二队队长、总账会计、副经理、法定代表人；

1996年6月至2001年1月任启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2月至今在

公司处工作，主管财务工作，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工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捷捷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捷捷微电（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等职。 

截至本公告日，沈欣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68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祖蕾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1年生，高中。张祖

蕾先生于1980年1月至1989年12月在启东市汇龙电管站工作，任机电组组长；

1990年1月至1996年12月在启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工作，任营销部经理；1997

年1月至今在捷捷微电就职，曾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公司销售工作，曾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并兼任捷捷微电股东中创投资董事；2020年3月

兼任江苏捷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祖蕾先生个人持有公司股份13,926,672股，持有南通中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南通中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1,008,000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黎重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3年生，本科。黎重

林先生于2004年7至2005年7月工作于南京东大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任蒸发工艺

员及生产车间副主任，从事半导体过压保护器件方面的工艺与产品试验；2005

年7月至今在公司处工作，曾任技术质量部副部长，历任公司董事、防护器件业

务部部长，主要负责芯片生产线质量管理，产品工艺技术改进以及新产品开发试

验，同时攻关了半导体放电管产品，通过杂质调制效应，开发出的放电管产品电

压一致性优良。现任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市场与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黎重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3,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颜呈祥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1982年生，

本科。颜呈祥先生自2005年11月至今在捷捷微电处工作，曾任客户服务部副部

长，市场营销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市场营销总监、捷捷微电（深圳）有

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主要技术研发人员，颜呈祥先生研究开发了离子注入机工艺

的导入、LPCVD工艺的导入、酸腐和碱腐抛光单晶硅工艺、多晶硅沉积工艺和

离子注入法形成负温度系数的薄膜电阻的方法等技术项目，为公司多项专利技术

如“门极灵敏触发单向可控硅芯片及其生产方法”、“门极灵敏触发单向晶闸管

芯片及其制造方法”和“一种低结电容过压保护晶闸管器件芯片的生产方法”以

及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高粘度光刻胶无胶丝匀胶装置”的发明人之一。 

截至本公告日，颜呈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13,0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良华，男，中国国籍。1963 年生，教授，博士导师。1993 年 7 月至今在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作，历任会计系主任、学院副院长、学院党委书记等。

目前担任教授和博士导师。现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管理会计委员会专家成员；

兼任星宇股份、南京市测绘勘探研究院等多家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良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袁秀国，男，中国国籍。1955 年生，执行经理、市场发展委员会首代。2016

年 10 月至今先后在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现任昆山科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袁秀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志耕，男，中国国籍。1963 年生，知名财税审专家、资深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先后担任过东土科技、综艺股份、通光线缆、通富微

电、文峰股份、南通锻压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通富微电一家上市公司、任

江天化学、建科集团及华灿股份三家 IPO 或新三板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志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黄善兵先生、黄健先生、沈欣欣先生、张祖蕾先生、黎重林先生、颜呈祥先生6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黄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黄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沈欣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4）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张祖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黎重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颜呈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布在巨潮资讯网《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陈良华先生、袁秀国先生、刘志耕先生3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陈良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袁秀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刘志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表决。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布在巨潮资讯网《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